
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基础实验中心 

安全防护用品配备与管理制度 

为规范学院基础实验中心实验防护用品采购、验收、保

管、发放、使用等管理，确保师生教学、科研活动过程中的

安全与身体健康，保障教学、科研的安全，特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本制度适用于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基础实验中

心实验安全防护用品的采购、验收、保管、发放、使用等管

理工作。 

第二条 实验安全防护用品是指实验者在实验过程中为

免遭伤害所配备的防护装备。 

第三条 教学实验安全防护用品由各实验室根据实际物

品所需，提供申购计划，报基础实验中心主任初审，经分管

院长审批同意后由教学实验室管理负责人统一采购。 

第四条 各实验室负责人负责教学实验安全防护用品配

备标准制定，申报实验安全防护用品需求计划，负责实验安

全防护用品采购、使用、监督、保存等日常工作的管理和检

查。 

第五条 实验技术人员安全防护用品由学院基础实验中

心根据需要制定采购计划，经分管院长审批同意后，由学院

基础实验中心安全员统一采购。  



第六条 科研试验专用防护用品由课题组根据试验风险

特点以及基础实验中心和学校相关规定的防护要求自行配

置、使用和保管。 

第七条 对于通用的安全防护用品，例如安全帽、护目镜、

防护带等由基础实验中心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讨论制定，经分

管院长审批同意后，由学院基础实验中心安全员统一采购。 

第八条 对于通用的安全防护用品由各实验室负责保管、

发放、使用等综合管理。 

第九条 实验人员必须爱护防护用品，并按防护用品的使

用规则和防护要求正确使用防护用品。做到“三会”：会检

查防护用品的可靠性，会正确使用防护用品，会正确维护保

养防护用品。 

第十条 实验人员必须按规定正确穿戴安全防护用品进

行实验。 

第十一条 采购人员应购买有品牌和安全保证的合格产

品。 

第十二条 对于课题组自行采购的安全防护用品，采购前

各实验室应给出合理的建议，并进行使用前的培训。 

第十三条 本制度由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

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建筑与交通工程学院 

                                 2024 年 6月 4 日 


